
旨在推进公正研究活动的

研　数据保存

本手册优先注重能让教员、研究人员以及研究生简明易懂地理解主旨和内容
之处，所以有些地方使用了不同于文部科学省和京都大学所规定的指南和规程
的表述。详情请通过文中记载的 URL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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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应以可公开、问明及验证的形式保存，不得改变研究数据。

２．接到对所发表的研究成果提出的质疑时，应公开保存的研究数据 。

３．研究人员因辞职、毕业或结业等原因，不再在本校从事研究活动的情况也一样。

４．不再在本校从事研究活动时，为了使本校可以跟踪研究数据，应向处于对自己进行监督、指导地位

者（本页称为“导师”）报告该研究数据的所在。

１．根据国家或学术团体所示的标准，应鉴于研究领域的特性，制定包括研究数据保存期在内的保存计划，

并将其向自己监督、指导的研究人员提示。

２．因特殊情况规定了不满 10 年的保存期时，应向部门负责人报告此事。此时，导师应对保存计划负有

说明的责任。

３．应整顿旨在妥善保存数据的环境。

５．自己不对不清楚的事情做出判断，而应咨询部门的经办人。

４．对自己监督、指导的研究人员就遵守保存期进行指导的同时，即使超过保存期也应尽可能长期保存

研究数据，还应指导要求对所发表的研究成果履行说明责任。

按照文部科学省《关于研究活动中舞弊行为的应对等指导方针》，京都大

学为了推进公正的研究活动，而保存研究数据 根据需要进行披露。 本校干部、教职员工及学生等所有在本校从事研究活动者（本页称为“研究

人员”）在保存、公开研究数据时的职责如下所示。

导师的数据保存、公开时的职责如下所示。

研究人员的职责是什么？

研究室主任、研究项目的研究代表、指导学生的教员的职责
是什么？

◆《京都大学内有关推进开展公正研究活动等的规程》※此网页内容只有日文版。

　https://www.kyoto-u.ac.jp/ja/research/rule/suishin

◆《京都大学内有关推进开展公正研究活动等的规程第 7 条第 2 款就研究数据保存和公开等的规定》
※此网页内容只有日文版。
　https://www.kyoto-u.ac.jp/sites/default/files/embed/jaresearchrulesuishindocumentsresearch_data150730.pdf

接到对发表的研究成果质疑的通报时，如果不能用证据资料说明其正确性，没有应保存的研究数据，

※此网页内容只有日文版。

就

有可能被认定为学术不端。

如果被认定为学术不端行为，教职员工及学生将作为严厉处分的对象，接受处罚。

即使非故意，有时也会被认定为学术不端行为，因此请在日常的研究活动中对研究数据做好记录和整理。

不保存研究数据会如何？

必须保存作为发表的研究成果之依据的文件、数值数据及图像等研究资料。

例如，实验笔记、野外记录等纸质媒体的资料、数值数据、文本记录、电子表格、软件等电子资料、图

像数据、音频数据、录像带及胶片等各种数据均属于研究数据，装置等“物品”也属于研究数据。

什么是必须保存的“研究数据”？

所发表的研究成果发表后至少 10 年。

研究数据的保存期为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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